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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四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140253556號令修正發布第20、21、23、24、28、31、38～40、43條條文；增訂第 20-1～20-4、42-1～42-3條條文；刪除第41條條文；並自一百十 五年一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§31


